
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2024年综合交通软

件运维服务项目质疑函的回复

质疑人：

质疑日期： 2024年 09月 13 日

质疑项目名称： 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2024年综合交通软件运维服务

项目

项目编号 ： ZJWS2024-GK-HZGGZX001

致：

我公司于 2024年 09月 13 日收到贵方就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

2024年综合交通软件运维服务项目(项目编号： ZJWS2024-GK-HZGGZXOO1) 提出

的质疑。受采购人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委托，现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：

质疑事项1: 第四章评标办法中评标办法前附表3、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：

(1) 项目经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、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，同

时具有得2分，只有一个不得分。 提供证书扫描件，加盖公章，以及投标人为其

缴纳的近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，未提供以上证明材料不得分。 质疑

如下： 项 目管理在软考中包括两个：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(中级) 和信息

系统项目管理师(高级) 。对项目负责人来说，拥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(高级)

证书的人必然已满足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(中级)的要求， 因此评分标准中

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(高级)与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(中级 )两个证书都有

才得分，否则不得分是极度不合理的，显然是因人证书设置评分标准， 而不是根

据项目目标相关的因素设置评分标准， 具有明显的倾向或排斥潜在投标人， 要求

改成项目经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得2分，具有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

师得1分 。

答复内容： 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：

(1) 项目经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、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的，

同时具有得2分，只有一个不得分。 提供证书扫描件， 加盖公章， 以及投标人为

其缴纳的近 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，未提供以上证明材料不得分。

调整为：

拟派本项目的项目经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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